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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建筑

1、“营改增”对建筑工程计价规则的影响

根据《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》（建标[2013]44号）

文件的规定，营业税下的建筑安装工程费按费用构成要素划分

可表示为：人工费、材料费、施工机具使用费、企业管理费、

规费（以上五项简称为“利税前费用”）、利润和税金。税金

是指国家税法规定的应计入建筑安装工程造价内的营业税、城

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以及地方教育附加，因此，可以将

税金表示为应纳税额（营业税或增值税）和附加税费（城市维

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以及地方教育附加）。利税前费用可划

分为不含税的进项业务价款和进项税额两部分，则建筑安装工

程造价可用式（1）表示：建筑安装工程造价=利税前费用+利

润+应纳税额+附加税费=（进项业务价款+进项税额）+利润+应

纳税额+附加税费（1）根据《关于建筑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调

整北京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实施意见》（京建发[2016]116

号）规范费用组成内容及其他重要说明，“营改增”后附加税

费计入企业管理费之中，与期间费用性质类似，按损益类科目

核算。则建筑安装工程造价可用式（2）表示：建筑安装工程

造价=进项业务价款+利润+（应纳税额+进项税额）（2）根据

增值税的一般计税规则，应纳税额=销项税额－进项税额，因

此式（2）可转换为式（3）：建筑安装工程造价=进项业务价

款+利润+销项税额（3）将利税前进项业务价款重新分解为五

项费用要素，式（3）可转换为式（4）：建筑安装工程造价=

人工费（除税）+材料费（除税）+施工机具使用费（除税）+

企业管理费（除税）+规费+利润+销项税额（4）通过以上公式

的推导，“营改增”导致营业税计税下的应纳税额在增值税计

税下变成销项税额。营业税下工程造价以包含进项税额价款计

算，“营改增”后工程造价费用项目以除去进项税额的价款计

算。由此也证明了，增值税税制下价税分离是现行计价规则的

本质和核心。

2、降低增量成本的对策

2.1 通过有效措施合理降低预制构件价格

在当前两种工法并存的现状下，应充分发挥现浇和预制各

自的优势，在策划和方案设计阶段系统考虑建筑方案对深化设

计、构件生产、运输、安装施工环节的影响，努力提高构件重

复率，减少模具种类提高周转次数，降低成本。同时改进构件

生产和施工工艺，提高生产效率；改进构件装运形式，提高运

输效率，节省运费。外墙出厂价格约为3500元/m3。而目前预制

构件产能较为充足地区的售价大概在2400～2700元/m3之间，部

分已出台或即将出台的地方定额价格也在此区间。为测算合理

降低预制构件价格后的效果，本文选取济南市预制构件定额相

关研究成果（表5）对项目1的增量成本重新进行估算，该项目

建造成本的增量由505元/m2降低为204元/m2，效果显著。

2.2 推行住宅全装修，充分发挥工期缩短的资金节约优势

装配式建造方式相比传统现浇建造方式，在墙钢筋绑扎、

墙模板安装、墙混凝土浇筑、墙模板拆除、水平模板支设、板

混凝土浇筑等工序上时间有所缩短，但新增的预制墙板吊装、

灌浆作业及叠合板吊装增加了工期。总体来看，结构总工期相

差不大。但实施全装修的装配式建筑，由于可以提前室内装修

作业进场时间、缩短外墙装饰作业时间、提前室外工程开始时

间，可以大大缩短总工期。按照万科部分项目的经验，以15层

楼为例，宏观工期可缩短3个月左右。对于施工企业，以某10

万平米的住宅项目为例，建造成本按照2000元/m2计算，施工

部分投资额为2亿元，以总工期缩短3个月计算，年息8%，分3

次回款，节省的利息为146万元（见表8）。建立产业工人队

伍，逐步扩大人工费减少的优势（1）用工和人工费降低优势

成为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重要原因近年来，装配式建筑得到

迅速推广，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要求，另

一方面则是人口红利压力下不得不为的改革。近年来，在工地

上从事一线施工工作的多数都是年龄在50岁以上的“老年”农

民工。同时，自1996年开始，我国建造成本中人工费的比重从

5%逐步攀升到目前的25～30%左右，之前依靠低廉人工成本优

势的局面不再出现。而装配式建筑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节约劳

动力，降低人工费。装配式建筑推广较为成熟的国家或地区的

人工费占比一般在40～60%，用工成本也远高于国内水平。以

香港为例，2013年香港建筑工人平均工资为906元/工日，大陆

建筑工人平均工资为126元/工日，两者差距为6倍左右。（2）

装配式建筑实现成本优势的人工费占比临界值计算以小高层混

凝土住宅为例，传统现浇方式建造成本约2000元，其中人工费

约占30%，即600元，其他部分为1400元。以某预制率40%～50%

的装配式混凝土建筑为例，增量成本约为300元。假定除人工

费以外的其他费用不变，当装配式混凝土建筑人工费节省300

元时，两种建设方式的建造成本才能基本持平。按理想状况下

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现场施工人工费可以节约30%左右的条件进

行计算，两者持平的人工费临界值为1000元（300元/0.3=1000

元），此时该建筑建造成本为2400元（1000元+1400元），人

工费约占建造成本的40%，人工费增长66%。因此，应进一步加

强对建筑工人的技术培训，使建筑工人快速成长为熟练的产业

技术工人，满足工业化对产业工人的要求。通过建立产业工人

队伍逐步扩大装配式建造方式人工费减少的优势。

2.3 实行建筑业营改增后，消除预制构件的重复征税

根据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》（财税〔2011〕110

号）规定，建筑业营改增税率为11%，低于预制构件厂商增值

税税率17%，因此建筑业“营改增”将降低装配式建筑造价。

同时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于2014年开展《建筑

业“营改增”对工程造价及计价体系的影响》的研究表明：工

程购进业务金额占工程造价的比例大于56%时，建造成本将降

低，占比越大，建造幅度越大；小于56%时，建造成本才会上

升。装配式建筑由于构件成本较高，购进业务金额远远大于

56%，建筑业营改增推动装配式建筑进一步降低建造成本。

3、总结

“营改增”后，由于预制构件增加了增值税的抵扣额度，

因此预制率越高的装配式建筑，采用的预制构件量越大，增值

税的抵扣额度越大，建筑安装工程造价的下降幅度也越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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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要]自建筑业纳入营改增试点工作范围之后，使得建筑工程，尤其是装配式建筑工程的成本及纳税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

一定的影响，基于此，本文就营改增实施后对装配式建筑的影响展开了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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